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县市监局”）是根据中共隆回县委办公室、隆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隆办文〔2019〕87号）文件精神于2019年4月成立的正科级行政单位。
1.主要职能职责
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负责全县各类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依法推进竞争政策实施，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依委托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调查工作，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负责宏观质量管理；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负责统一管理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工作；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领域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负责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负责保护知识产权；负责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工作，查处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指导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受理、处理和网络体系建设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负责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行政许可备案和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内容的监测；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监督实施药品、医疗器械注册制度；负责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和化妆品不良反映监测体系，组织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配合上级部门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再评价和淘汰相关工作；依法承担药品和化妆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监督实施执业药师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制定全县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施；依法依规组织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经营、使用及互联网销售第三方平台的违法行为；组织开展相关质量抽验并发布有关信息；依法处理有关药品安全的咨询、投诉、举报；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依法承担放射性药品、麻醉药品、毒性药品及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依规依职责组织指导查处市场监管领域边界活动违法行为；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内部机构设置
根据职能职责，县市监局设19个内设机构、12个派出机构、4个所属事业机构，当年度机构设置无变动情况。具体机构设置如下：
（1）19个内设机构：办公室（应急处置办公室）、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和信用监督管理办公室、人事和教育培训股（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办公室）、科技和财务股、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股（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办公室）、信息化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股、广告监督管理股、质量发展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食品安全协调股（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办公室、标准计量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股、知识产权股、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投诉举报受理股、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股、化妆品和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机关和非公经济组织党建指导股（基层党建办），按有关规定设置。
（2）12个派出机构：桃花坪监管所、花门监管所、滩头监管所、横板桥监管所 、荷香桥监管所、六都寨监管所、金石桥监管所、司门前监管所9、高平监管所、小沙江监管所、紫阳监管所、工业园监管分局。
（3）4个所属事业机构：综合执法大队、检验检测中心、个私协会、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
3.人员情况
单位编制人数200人，年末实际人数 378人（其中：在职 196人，离退休 182人），遗属补助人数10人。
4.2024年重点工作及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我局立足大局、把握大势，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和省、市局部署要求，拼搏实干、接续奋斗，全力保安全、助发展、维秩序、护民生、强队伍。
（一）加强监管，善始善终守牢四大安全底线
一是狠抓食品药品安全。多措并举推进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落细，推广应用“湘食链”，落实落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全力以赴做好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迎检，持续加强农村聚集性聚餐、餐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中药饮片、化妆品、医疗器材、农村卫生室等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监管能力，深入开展“护老、护苗”专项行动，排查整治食药风险隐患，全面督促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筑牢食品药品 安全防线。
二是严抓特种设备安全。深入推进特种设备日常监督检查，加强隐患排查，推进特种设备领域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活动，确保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率达到100%。全面加强特种设备领域安全保障工作，确保重大节会、重大活动、重要时段，我县特种设备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三是细抓产品质量安全。对辖区内重点生产、销售企业检查督查100%全覆盖。继续开展塑料污染治理、蓝天保卫战、消防产品、儿童学生文具学习用品、石油燃气、建筑用材、取暖器等相关产品质量专项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重点产品、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开展监督抽查，加大对热销、群众投诉、反映问题多的网售产品抽查力度。
（二）服务赋能，稳扎稳打助推隆回经济发展
一是在“放管服”改革上闯新路。在企业开办上进一步优化程序、缩短时间、提升服务水平，在市场监管上注重守好民意底线，将更多事项纳入“首错不罚”项目，不断打造市监人服务群众、心贴群众的良好形象。
二是在质量标准提升上抢新机。深入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做好质量奖和品字标企业培育工作。坚持标准引领，推动军杰、鸿利药业、盛世丰华等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制修订和认证工作，引导众多优质企业入库培育。
三是在知识产权发展上出新绩。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提高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指导企业做好发明专利质押融资和高价值发明专利转化工作。依托隆回特色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培育壮大“隆回希品”早安隆回”“云上花瑶”“魏源故里”等公用品牌，打造地理标志品牌和具有地理标志类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三）改革创新，群策群力提升监管执法效能
一是部门联合监管再优化。深入开展“互联网+监管”，加强与税务、人社和公安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2023年度县级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高质高效完成跨部门联合监管任务。主动加强与食安委成员单位联系，在全力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机制落实落地、野生毒蘑菇防范宣传、经营主体培育等等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齐抓共管市场安全氛围。
二是执法稽查力度再提升。聚焦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市场秩序等重点领域，推动日常监管与执法稽查效能“同发力、双提升”，加强对市场监管各领域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力争在市场监管领域有新突破，切实维护平稳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三是监管队伍建设再发力。加强市场监管队伍能力建设，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多层次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业务知识等各类教育培训，深入开展作风建设，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担当作为、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
四是维护民生再加强。聚集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虚假宣传、哄抬物价、缺斤短两、伪劣产品等民生问题以及市场监管中的不作为、慢作为、脸难看、门难进等干部作风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群众投诉举报件进行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答复，切实提升群众满意感和幸福感。
（四）争先创优，久久为功做好年尾后续文章
一是立足主责主业，积极申报市场监管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具体措施，列出问题和责任清单，将指标做细做实、压紧压实到各相关责任股室，做到人人身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责任。
二是对标对表，聚焦指标任务精细研究，全面梳理目前工作实际，认清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找准薄弱环节，主动作为，补齐短板，树立必胜信念、落好关键节点。
三是主动对接，多次向省市县领导汇报工作，最大限度争取省市县支持，切实推动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工作落地落实，力争实现预期争创目标。
（2）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单位整体支出3729.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645.2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1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18万元；农林水支出7.4元，科学技术支出76万元。
2、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1） 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县市监局基本支出3425.3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630.3       万元，公用经费795.01万元。该支出是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全面履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补贴、社保缴费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等公用经费。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县市监局项目支出304.68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抽检、知识产权专利奖励及发明专利申报、基层基础能力提升、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
（三）“三公”经费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
2024年县市监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0批次0人次。
2.公务接待费
2024年县市监局公务接待费为5.39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县市监局现有公务车13台（其中执法车12台，检测特种车辆1台），2024年公务用车运行费17.47万元，无公车购置费。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今年以来，隆回县市场监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局、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守住了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持续高效推进。
一、特色亮点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一）全力开展两大专项整治行动，解决人民群众“关键小事”问题一是积极参与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燃气相关经营和使用单位开展了全覆盖检查，督促燃气压力管道企业、压力容器使用单位、燃气充装单位落实两个责任。检查液化气充装单位2家，液化气瓶配送点33家，检查燃气灶具及配件销售企业门店108家，液化气瓶使用单位566家，发现特种设备安全隐患4起，立案4起，结案1起，入库罚没收入4万元。二是大力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整治行动。检查经营户287家，检查计量器具705台，集中为集贸市场经营者检定电子计价秤235台，处理各种计量投诉14起（含加油站投诉8起），处理各种计量舆情5起，对李湘燕等8个经营主体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立案查处7起，均已办结，入库罚没收入7450元。
找准突破点，着力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
一是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进行全链条整治排查。共检查个体工商户164家，抽检电动自行车相关产品20批次（含抽检电动自行车10批次，抽检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头盔2批次，抽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6批次，电动车蓄电池2批次），对隆回斌斌车行等4家企业进行立案查处，正在办理中，责令停止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并恢复原厂状态，拟处罚没款共117335元。二是严打夏季夜市假劣肉制品、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对全县生猪、肉牛、肉羊、肉鸡及其肉类产品养殖环节、屠宰和无害化处理环节、加工环节、经营环节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假冒牛(羊、驴)肉制品以及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肉制品，着力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共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店187户，立案肉类违法案件2起，已办结，入库罚没收入24457元。
二、2024年工作举措和成效
（一）坚持严格监管，守牢市场安全底线
食品安全方面：一是突出重点场所、重点地区食品监管。着重加强食品生产企业（大米厂）源头管控、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集贸市场、大型商超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治，严格规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推进学校示范食堂建设，确保学校特殊群体食品安全。对学校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主体责任、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和索证索票制度、等10个方面730个共性问题集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对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的综合培训及食材抽检，排查整治共出动6725人次，检查学校（幼儿园）3136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480份，整改问题702个。立案查处违法行为89件，罚没金额26万元（结案89件），责令停产停业4家，注销食品经营许可2家；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将全县所有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风险等级确定为D级，目前已建成6所示范食堂学校，软硬件设施设备配套齐全。全县253所公办学校和159所民办学校全面完成“互联网+明厨亮灶”系统建设。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明显好转。依法加强源头管控，重点对全县境内的9家大米厂、104家食品生产小作坊、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加大抽检频次，确保源头安全。二是持续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以农村、城乡结合部、校园及周边、乡镇、农村旅游景区景点为重点区域，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三是建立常态化抽样检验制度。依法加强食品抽检，重点对全县学校食堂、大型商超、集贸市场、大米厂等重点场所的抽检，全年共抽检3050批次，其中不合格105批次，合格率96.55%。全四是推动“两个责任”机制落实。全面压实属地包保责任和学校（幼儿园）等重点单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成各级主体包保率99.72%，包保干部督导率99.57%，现场督导率99.12%，问题发现率0.95%，问题整改率98.02%。
药品安全方面：持续开展药品安全巩固提升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及超范围经营使用药品、非法配制使用制剂等违法行为。检查药品网络销售企业2家，药品经营单位142家，药品使用单位85家，责令整改61家，立案查处案件20件，罚款30.6万元。
特种设备方面：一是实施全域检验检测。依法对全县锅炉和压力容器开展了检验检测。全年共检验了锅炉19台、压力容器122台，电梯789台，起重机械21台，厂场内专用机动车辆43台，为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保证。二是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行政执法。加大对特种设备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般安全隐患26起，整改到位26起，立案14起。
重点工业产品和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方面：一是开展电取暖器具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检查电取暖器销售门店82家，抽检10批次。不合格7批次，立案查处5起，罚款共1.43万元。二是开展燃气器具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无熄火保护装置、未经 CCC 认证或伪造冒用 CCC 标志和证书的家用燃气器具等，检查燃气器具销售门店88家，责令整改5户，抽检家用燃气灶具等17批次，不合格3批次，立案3起，罚款共0.2911万元。三是开展电动车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销售非法非标车辆，销售无3C认证车辆等问题。集中开展了隆回县非法销售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检查销售门店133户，抽检电动自行车10批次、摩托车乘员头盔、蓄电池等共13批次，立案查处3起，罚款共8万元。
（二）坚持服务发展，力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围绕“八大行动”工作目标，大力实施经营主体强身行动。截止目前，我县实有经营主体77512户，其中实有企业16534户；2024年新发展经营主体6635户、净增2128户；2024年新发展企业1656户、净增313户；新增个转企48户。二是狠抓企业年报。目前我县企业应年报企业15661家，已年报企业15462家，年报完成率为98.75%，年报非零值为98.80%。三是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规范化便利化。一是优化审批流程。二是压缩审批时限。三是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四是全面开启“扫码入企”行动。
（三）坚持服务民生，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一是开展民生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加油站、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利用加油机进行计量作弊以及市场缺斤短两等计量违法行为。检查加油站17家，市场经营单位380家，检查计量器具705余台，督促整改14家，扣押不合格计量器具10台，立案7起，努力营造“秤准量足”的消费环境。二是紧抓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热点。对关系民生的医疗服务价格、乡镇快递“二次收费”及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水电气专项行动，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9起，查出违法所得58.99万元，罚款50.54万元，罚没款合计109.53万元。三是扎实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大力指导企业申报发明专利，今年新增有效发明专利27件，截止到目前全县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8件。四是积极处理投诉举报。全年共受理线上线下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共计2691起,均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及时化解矛盾风险，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9万元。
（四）坚持政治引领，筑牢干部队伍防线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作为党组会、党内会议、局务会、全体干部职工会的“第一议题”，全年共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1次，局务会12次，全体干部职工大会3次，进一步筑牢了思想防线。二是开展市监领域自查自省整治工作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活动，以校园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营商环境专项整治、执法不公“微腐败”专项整治重点，不断推进市场监管服务水平和工作效能“双提升”，共查摆问题15个，整改到位13个，进一步增强了班子凝聚力和队伍战斗力。
7、 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评价的作用发挥有待加强
当前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是通过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及各类资料汇总得出的，距离通过绩效评价工作实现指导单位各方面发展有一定差距。
（二）缺乏开展绩效评价的规范性指标体系
目前整体绩效自评主要由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定具体评价指标，无专业人士评判指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部分项目效果指标缺乏相对应的数量、质量资料，以致无法衡量项目效果，一定程度影响客观评价的效果。
（3） 年底存在执行预算“堵车”现象
从年初部门预算来看，目前我单位的支出结构主要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两大类，履职所需要的专项经费财政不纳入预算口径，一定程度影响预算执行绩效评价情况。
8、 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进一步提高单位绩效自评水平，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体系。按照上级文件政策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效果考核机制，依据预设的绩效数量、质量指标全面衡量预算实施效果，既重“绩”，更重“效”，从制度上提升单位绩效管理水平，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单位名称
	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200
	196
	98%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29.8
	33
	22.86

	1、 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
经费
	27.87
	26
	17.47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27.87
	26
	17.47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费
	1.93
	7
	5.39

	县级专项资金：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
	
	
	

	3、县级专项资金（每个专项一行）
	
	
	

	......
	
	
	

	公用经费
	1024.38
	394.13
	795.01

	其中：办公经费
	53.58
		 45
	36.94

	水费、电费、差旅费
	304.04
	73.64
	203.07

	会议费、培训费
	5.63
	21.09
	19.06

	政府采购金额
	189.13
		70
	330.28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3996.34
	3425.31
	3425.31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3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例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健全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对财政支出“严控、严审、严管”。



说明：“县级专项资金”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县级专项资金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件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单位名称
	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29.58
	3729.99
	3729.99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3697.11
	其中：基本支出：3425.3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304.68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32.88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严守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底线。2.严守产品质量底线。3.严守食品药品安全底线。4.突出推进市场主体倍增工程。5.突出抓好质量强县知识产权强县工作。6.突出推动优化营商环境上新水平。　　
	1.保安全、守底线，护航社会稳定有序。2.提质量、促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3.优服务、解难题，塑造良好营商环境。5.护民生、暖民心，提高群众幸福指数。6.强党建、明纪律，锻造市场监管铁军。7.抓平安、强宣传，传递党的政策方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市场领域监管执法覆盖率
	100%
	　100%
	3
	3
	　

	
	
	
	市场监管领域各项宣传活动
	≥10次
	　>28次活动，信息220余万条
	3
	3
	　

	
	
	
	专项整治行动
	≥18次
	39次
	3
	3
	

	
	
	
	抽检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3050   批次
	3457 批次
	3
	3
	

	
	
	
	各项工作任务
	各级考核指标数据
	2023年完成各项考核指标
	3
	3
	　

	
	
	质量指标
	监督检查处置率
	100%
	　100%
	5
	5
	　

	
	
	
	案件办结率
	≧90%
	　>95%
	2
	2
	　

	
	
	
	办理营业执照、许可证完成率
	100%
	100%
	2
	2
	

	
	
	
	检查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完成率
	100%
	100%
	2
	2
	

	
	
	
	各项技术指标达标率
	100%
	100%
	2
	2
	

	
	
	
	各项工作合格率
	100%
	100%
	2
	2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底前
	100%
	5
	5
	　

	
	
	
	工作按期完成及时率
	100%
	100%
	5
	5
	　

	
	
	成本指标
	基本支出
	≤3029.58万元
	3425.31万元
	5
	3
	人员变动及基数调标追加等原因

	
	
	
	项目支出
	≤ 391万元
	 304.68   万元
	5
	3
	上级专项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口径。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规范市场监管，活跃市场经济，促进隆回经济发展
	有效促进
	市场经营主体培育有成效。提质量、促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5
	5
	　

	
	
	社会
效益
指标
	基层队伍监管能力
	稳步提升
	作风专项检查6次。强党建、明纪律，锻造市场监管铁军　
	5
	5
	　

	
	
	
	市场服务水平
	有效提高
	民生计量精准精细，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放心消费见行见效　
	3
	3
	　

	
	
	
	市场监管程序
	逐步规范
	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提级整改助企减负松绑
	3
	3
	

	
	
	
	市场领域监管安全
	持续向好
	全面履职，平稳向好
	3
	3
	

	
	
	
	市场营商环境
	逐步优化
	准入退出高效便捷，市场主体培育提质扩面　
	3
	3
	

	
	
	生态效益指标
	取缔处置危害生态环境市场主体
	100%
	100%
	5
	5
	　

	
	
	
	市场监管领域环境整治目标任务完成率
	100%
	100%
	3
	3
	　

	绩
效
指
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连续三年市场经营主体培育有成效　　
	3
	3
	　

	
	
	
	保障市场领域安全
	长期
	全面履职，市场领域安全
	3
	3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市场主体满意度
	≥90%
	　100%
	2
	2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9%
	2
	2
	　

	总分
	100
	96
	　



12

